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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源药业”）拟与南京锋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锋蕴”）分别向南京赛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赛诺”）现金增资 400 万元人民币，德源药业与南京锋蕴分别占南京赛诺注

册资本的 10%。增资完成后，南京赛诺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增至 62.5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31,926.25 万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20,859.39 万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50.00%为 15963.13 万元；

净资产额的 50.00%为 10,294.70 万元。  

本次投资金额为 400 万元人民币，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故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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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权限内，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赛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芝兰路 18 号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芝兰路 1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定兵 

实际控制人：何定兵 

主营业务：生物医药技术、药品的研发、技术转让等 

注册资本：500,000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锋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391 号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39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爱 

实际控制人：南京市江宁区国资委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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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0,00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对现有公司增资 

1、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 

 

2、增资情况说明 

经前期尽调及与南京赛诺经营团队充分沟通，公司和南京锋蕴认为南京赛诺

的经营团队有较为丰富的药品研究经验，在研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一定的

创新性，三方认可的企业投前估值为 3200 万元。南京赛诺原股东自愿放弃本次

增资，由德源药业和南京锋蕴分别出资 400 万元进行增资，分别占增资后注册资

本的 10%，其中 1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787.5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增至 62.5 万元。 

增资前后股东持股比例见下表：（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 
注 册

资本 
占比 

增资

金额 

新增注册

资本 

增资后注

册资本 
占比 

李海虹 35 70% 0 0 35 56% 

南京赛诺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 30%   15 24% 

江苏德源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400 6.25 6.25 10% 

南京锋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400 6.25 6.25 10% 

合计 50 100% 800 12.50 12.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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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赛诺是一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截至本

协议签署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实收资本为 50 万元； 

南京赛诺及原股东一致同意德源药业与南京锋蕴共同对公司以非公开增资

形式投资人民币 800 万元，其中德源药业出资 400 万元（其中 6.25 万元作为公

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393.75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南京锋蕴出资 400 万元（其

中 6.25 万元作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393.75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投资完成

后，德源药业、南京锋蕴各持有公司 10%的股权。公司原股东放弃参加本次增资

/投资。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的产品研发战略及现状，公司在坚持自主研发、合作研发的同时，

也在积极寻求各种新药研发机构，通过参股等方式与高端研发机构开展合作，拓

展公司对外合作领域及方式，进一步扩大公司在糖尿病相关领域的项目储备，提

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知名度。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公司主要进行糖尿病药物胰岛素的研发及新一代 GLP-1 类药物

的开发，由于新药研发存在研发周期长，风险大等行业特点，能否最终取得研发

成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如果产品研发失败，公

司的投资也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如果产品顺利上市，公司的投资可能获得较大

回报。公司在全面评估风险和收益的情况下，认为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

重大损失，属于可控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完善新药研发体系的重要举措，由于新药研发存在诸多

的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长期来看，如果产品研发取得阶段性成果或研发成功，将会对提升公司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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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的知名度，同时本次投资也将会实现一定的增值。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